
最高法院刑事判決

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0年 度 台 上 字 第 5087號    02

        上 　 訴 　 人 　 陳 鵬 富  03

        選 任 辯 護 人 　 張 慶 宗 律 師  04

        上 列 上 訴 人 因 偽 造 有 價 證 券 等 罪 案 件 ， 不 服 臺 灣 高 等 法 院 臺 中 分  05

        院 中 華 民 國 110年 2月 24日 第 二 審 判 決 （ 109 年 度 上 訴 字 第 2095號  06

        ， 起 訴 案 號 ： 臺 灣 臺 中 地 方 檢 察 署 108年 度 偵 字 第 22673號 ） ， 提  07

        起 上 訴 ， 本 院 判 決 如 下 ：  08

            主   文  09

        原 判 決 撤 銷 ， 發 回 臺 灣 高 等 法 院 臺 中 分 院 。  10

            理   由  11

        一 、 本 件 原 判 決 撤 銷 第 一 審 諭 知 上 訴 人 陳 鵬 富 無 罪 之 判 決 ， 改 判  12

            論 處 上 訴 人 犯 行 使 偽 造 私 文 書 、 偽 造 有 價 證 券 罪 刑 ， 固 非 無  13

            見 。  14

        二 、 惟 查 ：  15

        （ 一 ） 有 罪 判 決 書 所 記 載 之 犯 罪 事 實 ， 為 論 罪 科 刑 適 用 法 律 之 基  16

              礎 ， 故 凡 於 構 成 要 件 有 關 之 重 要 事 項 ， 必 須 詳 加 認 定 ， 明  17

              確 記 載 ， 並 敘 明 所 憑 之 證 據 及 認 定 之 理 由 ， 且 其 事 實 認 定  18

              與 理 由 說 明 ， 應 互 相 適 合 ， 方 為 合 法 。 如 事 實 認 定 與 理 由  19

              說 明 ， 不 相 一 致 ， 或 事 實 與 理 由 之 記 載 ， 前 後 齟 齬 ， 或 與  20

              卷 內 證 據 資 料 不 符 ， 則 為 判 決 理 由 矛 盾 ， 按 諸 刑 事 訴 訟 法  21

              第 379 條 第 14款 規 定 ， 其 判 決 當 然 為 違 背 法 令 。 依 證 人 即  22

              上 訴 人 大 哥 陳 鵬 如 證 稱 因 陳 溪 勝 曾 立 遺 囑 表 明 不 願 分 配 遺  23

              產 予 陳 鵬 如 ， 二 人 關 係 不 睦 ， 其 無 意 亦 未 參 與 處 理 喪 事 （  24

              參 見 第 一 審 卷 第 136 頁 ） ， 且 證 人 即 上 訴 人 二 哥 陳 鵬 彰 證  25

              稱 其 沒 有 在 管 事 情 ， 父 親 都 交 由 上 訴 人 處 理 ， 父 親 死 後 兄  26

              弟 姐 妹 說 好 處 理 完 喪 葬 等 費 用 後 ， 把 錢 領 出 來 平 分 ， 為 了  27

              處 理 喪 葬 費 ， 減 少 兄 弟 姐 妹 的 糾 紛 ， 才 動 用 父 親 的 存 款 等  28

              語 （ 參 見 第 一 審 卷 第 198至 201、 204 頁 ） ， 對 照 證 人 即 上  29

              訴 人 大 姐 陳 雅 玲 所 陳 信 任 並 委 由 上 訴 人 處 理 父 親 身 後 事 ，  30

              及 證 人 即 上 訴 人 二 姐 陳 華 馨 證 述 上 訴 人 提 領 存 款 前 ， 已 先  31

              行 告 知 等 項 （ 參 見 第 一 審 卷 第 119至 120、 130 頁 ） ， 似 可  3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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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認 為 繼 承 人 陳 雅 玲 、 陳 華 馨 、 陳 鵬 彰 同 意 或 授 權 由 上 訴 人  01

              處 理 遺 產 ， 陳 鵬 如 則 無 意 置 理 。 原 判 決 援 引 陳 鵬 如 、 陳 雅  02

              玲 所 述 不 知 上 訴 人 領 款 、 開 立 支 票 等 之 片 斷 證 言 ， 據 為 認  03

              定 上 訴 人 未 得 陳 雅 玲 、 陳 華 馨 、 陳 鵬 彰 同 意 或 授 權 為 本 件  04

              提 領 、 簽 發 支 票 行 為 （ 參 見 原 判 決 第 6 頁 第 22至 23行 ） ，  05

              似 有 理 由 矛 盾 之 違 失 。  06

        （ 二 ） 被 告 以 外 之 人 於 審 判 外 之 言 詞 或 書 面 陳 述 ， 除 法 律 有 規 定  07

              者 外 ， 不 得 作 為 證 據 ，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159條 第 1項 定 有 明 文  08

              。 而 所 謂 法 律 有 規 定 者 ， 即 包 括 同 法 第 159條 之 1至 同 條 之  09

              5 所 規 定 傳 聞 證 據 具 有 證 據 能 力 之 例 外 情 形 。 故 如 欲 採 被  10

              告 以 外 之 人 於 審 判 外 之 陳 述 ， 須 符 合 法 律 所 規 定 之 例 外 情  11

              形 ， 方 得 認 其 審 判 外 之 陳 述 有 證 據 能 力 ， 並 於 判 決 中 說 明  12

              其 符 合 傳 聞 證 據 例 外 可 信 之 情 況 及 心 證 理 由 ， 否 則 即 有 違  13

              反 證 據 法 則 及 判 決 不 備 理 由 之 違 法 。 本 件 原 判 決 採 納 證 人  14

              即 告 訴 人 陳 鵬 如 於 警 詢 之 陳 述 ， 為 認 定 上 訴 人 犯 罪 之 主 要  15

              論 據 之 一 （ 原 判 決 理 由 欄 貳 、 二 、 � � ， 參 見 原 判 決 第  6  16

              頁 第 25至 27行 ） 。 然 上 揭 證 據 係 屬 被 告 以 外 之 人 於 審 判 外  17

              之 陳 述 ， 為 傳 聞 證 據 ， 上 訴 人 之 原 審 辯 護 人 於 原 審 已 否 認  18

              上 開 陳 述 具 有 證 據 能 力 （ 參 見 原 審 卷 第 181 頁 ） 。 原 判 決  19

              理 由 欄 壹 卻 載 述 ： 本 件 認 定 事 實 所 引 用 之 卷 內 所 有 卷 證 資  20

              料 （ 包 含 人 證 、 物 證 、 書 證 ） ， 上 訴 人 及 原 審 辯 護 人 於 言  21

              詞 辯 論 終 結 前 ， 均 不 爭 執 該 等 卷 證 之 證 據 能 力 或 聲 明 異 議  22

              ， 經 審 酌 認 引 為 證 據 為 適 當 ， 具 有 證 據 能 力 等 旨 （ 參 見 原  23

              判 決 第 2頁 第 29行 至 第 3頁 第 8 行 ） ， 與 卷 內 資 料 不 相 適 合  24

              ， 有 證 據 上 理 由 矛 盾 之 違 法 。  25

        三 、 以 上 或 為 上 訴 意 旨 所 指 摘 ， 或 係 本 院 得 依 職 權 調 查 之 事 項 。  26

            原 判 決 上 述 違 背 法 令 影 響 於 事 實 之 確 定 ， 本 院 無 可 據 以 為 裁  27

            判 ， 應 認 原 判 決 有 撤 銷 發 回 更 審 之 原 因 。  28

        據 上 論 結 ， 應 依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397條 、 第 401條 ， 判 決 如 主 文 。  29

        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 110   年      9    月     8     日  30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刑 事 第 六 庭 審 判 長 法   官   許   錦   印  31

２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  官   何   信   慶  01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  官   朱   瑞   娟  02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  官   劉   興   浪  03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  官   高   玉   舜  04

        本 件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 05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 記 官  06

        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110    年     9     月     10    日  07

３


